
论国际航空法中的刑事管辖权 (下 )

刘 伟 民

国际公约关于 空中刑事管辖权的规定

在阐明了领空主权原则和航空器的法律地位之后
,

我们不难看出
:

一国航空器在其域内飞行和降停
,

自然完全置于该国管辖之下
;

外国民用航空器在一国降落或停留时发生犯罪行为
,

受该国管辖并适用该国法律
,

也是

不成向题的
。

外国民用航空器飞入一国
,

必须遵守当地关于航空器飞行和运转的现行规则和规章
,

亦

受该国管辖
。

然而
,

在飞行中的航空器内发生犯罪行为
,

由于航空飞行速度快
,

却往往呈现复杂情形
。

这不仅会产生刑事管辖权的冲突问题
,

而且会引起法律的适用问题
,

即在一国飞行中的外国

航空器内所犯罪行的法律适用问题
;
本国航空器在国外飞行中

,

在其内所犯罪行的法律适用

问题
。

在国际民航组织 (常设 ) 法律委员会一九五六年日内瓦会议上
,

其法律小组委员会关于

上述问题的报告称
: “
由于现代飞机的速度快

,

飞行高度大和气象条件
,

以及在世界某些部分

航空器瞬间飞越数国
,

往往妨碍确定在其内发生犯罪行为时该航空器是处在何国领土上空
。 ”

但该航空器的飞经国又都可以根据属地原则主张刑事管辖权
。

这样一来
,

就产生了纠缠不清

的管辖权冲突问题
; 另一方面

,

上述国家又都可以因无利害关系推托不管
。

此外
,

有的国家

对在域外飞行的本国航空器内发生的犯罪行为也没有规定管辖权
, ① 这就极不利于打击犯 罪

行为
,

保障民用航空的安全
。

为了解决这种矛盾
,

因而提出了授与航空器登记国刑事管辖权

的主张
。

这种主张
,

首先是法国法学家保尔
·

福希尔于一九O 二年在国际法学会第十九届布

鲁塞尔会议提出来的
。

鉴于这种主张适应空中航行的实际需要
,

符合空中航行的特殊规律
,

并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

因此
,

按登记国原则行使刑事管辖权得到了普遍采用
。

但是
,

只规

定单一的登记国管辖权是否行呢 ? 实践说明是行不通的
。

这不仅在域外时与他国领空主权相

冲突
,

而且也并不能完全解决管辖权向题
。

例如
,

甲国人在乙 国领空飞行的丙国航空器内针

对丁国进行犯罪活动
,

在一般情况下
,

只有丁国有利益要保护而要求行使管辖权
。

可见
,

在

采用登记国原则的同时
,

还得采用国际法的一般原则来规定刑事管辖权
。

于是
,

对飞行中的

航空器内的犯罪行为
,

航空器登记国
、

犯罪发生地国
、

罪犯国籍所属国
、

受害人国籍所属国
、

航空器起飞地国
、

航空器降落地国
、

安全受到损害的国家等等
,

都可以主张管辖权
,

自然也

就存在着复杂的管辖权冲突问题
。

在一九六三年
《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

公约 》 (简称
《
东京公约

》 )②订立以前
,

国际上虽有多种主张
,

但都没有形成统一的国际法 规

例如
,

美国在 1 9 5 2年以前对公海上空飞行的美国航 空器内发生的犯罪行为
,

加拿大在 19 5 7年以前对在城外飞行中的

加乖大航空器内发生的犯罪行为没有规定管辖权
。

见迈特
: 《航空一航行法论

》 , 19 8 。年法文版
,

第 3 24 一 3 25 页
。

截至 1 9 8 2年 6 月 3 0日止
,

共 1 1 0国批准或加人 了该公约
。

一①⑧



范
,

只能由国内法解决
。

而国内法是没有域外效力的
。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 《
东京公约

》 明确规定
: “
航空器登记国对在该航空器内所犯罪行和行

为有权行使管辖
。 ”

(第三条第一款 ) 这里所说的 “
罪行和行为

” ,

是指
“
违反刑法的罪行

”
和

“ 可能或确实危害航空器或其所载人员或财产的安全
,

或危害航空器内的良好秩序或纪律的

行为
,

无论此种行为是否构成罪行
” ; ( 第一条第一款 ) 登记国的这种管辖权

,

适用于其
“
在

飞行中
”

(不论航空器在何处 )
、

在公海海面上和在不属于任何国家领土 的 地 区 陆 (水 ) 面 上

的航空器
。

(第一条第二款 ) 这就第一次以国际公约确认了航空器登记国的法律域外 适 用 效

力
,

肯定 了对其在域外的航空器内的犯罪行使刑事管辖权是符合国际法的
。

这在国际航空法

的发展中
,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在这里
,

我们有必要讨论清楚两个问题
:

其一
,

登记国的刑事管辖权是根据什么原则获

得的? 其二
,

确定了登记国的管辖权
,

是否排除了其它国家的管辖权 ?

关于第一个问题
,

有人认为登记国的刑事管辖权是根据属地原则获得的
,

因为 “
领土包

括领陆
、

领海
、

领空及船舶和飞机
” 。

我认为
,

这是不正确的
。

首先关于船舶
,

在国际法著作 中
,

一般也只认为国家的军舰和其他公有船舶在公海上以及

在领水内
,

应在一切方面被视为它们本国领土的浮动部分 , 私有船舶则只在当它们在公海上

因而原则上仍然处于船旗国的排他性管辖权和保护的时候
,

才被视为船旗国领土的浮动部分
,

但并不是在一切方面都被视为船旗国领土的浮动部分
。

① 这就是所谓
“
领士的虚构部 分

”

说
。

但这种学说牵强附会
,

并未被普遍接受
。

②

至于航空器
,

即使是军用航空器
“
在原则上享受外国军舰习惯上所享受的治外法权

” ,

也

从未被说成是其登记国的浮动领土
; ③ 对于民用航空器

,

国际法理论更是一致拒绝把它看 成

是其登记国领土的浮动部分
。

④

很显然
,

如果把航空器看成是登记国领土的一部分
,

那么当该航空器进入外国时
,

不就

成了
“ 飞地

”
或

“ 国中之国
” 了吗 ? 该外国对其领空还有什么

“ 完全的和排他的
” 主权呢 ?

这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

在实践中也是有问题的
。

此外
, 《芝加哥公约

》
还明确地规定

: “

缔

约各国的有关当局有权对其他缔约国的航空器在降停或飞离时进行检查
,

并查验本公约规定

的证件和其他文件
”

(第十六条 )
。

这也就以国际公约彻底否定了所谓
“
浮动领土

” 的说法
。

诚然
, 《
东京公约

》
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 “

在一缔约国登记的航空器内的犯罪
,

在引渡问

题上
,

应被认为不仅是发生在发生地点
,

而且也是发生在登记国领土上
。 ”

(着重点是本文作

者加的
。

其他国际公约也有类似规定
。

)但这只是为了避免在不同法律规定之间产生冲突而采

用的一种立法技术上的手段
,

丝毫说明不了航空器是登记国的领土
。

既然登记国的刑事管辖权不是根据属地原则
,

而航空器实行国籍制度
,

那么是否可以说

是根据属人原则呢 ? 我认为
,

这也是不恰当的
。

因为采取航空器的国籍制度
,

是就航空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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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基爱维兹
,

法学博士
,

曾任里 昂比较法学会秘书长
、

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法律系和航空法一空间法学会教授
、

国际民航 组 织
秘书处法律顾问

。

他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是
: `
国旗国法在海上法中适 用

,

是 因为船舶被视 为船旗国领土的一部分
。

然而
,

学说一致拒绝把民用航空器视 为登记国领上的浮动 部分
。 ”

一事实上
,

在航空法中采纳国旗国法原 则
,

是

因为适合肮空而采纳
,

延伸 了登记国法律领土适用的范围
,

但未把航空器拟制为该国领土的一部分
。

这就是航 空

法和海上法的主要区别
。 ,



整体而言
,

而在航空器内的犯罪行为
,

是在该航空器内这一特定空间里
,

由一定国籍 ( 或无

国籍 ) 的人所作
,

如果在这里硬套上国际法中的属人原则
,

那将会在理论上产生混乱
。

航空器作为人类社会中的特定物
,

通过 “
登记

” 取得了登记国的国籍
,

就与登记国建立

了法律上的密切联系
,

也就为规定登记国对其航空器内的犯罪行为有管辖权提供了充分的根

据
。

这个根据就是
“ 登记国原则

” ,

是航空法中的一个特殊原则
。

至于确立 了登记国管辖权后
,

是否排除其他国家的管辖权的问题
,

前面曾论述不可能采

取单一的登记国管辖权
,

也就说明了不能排除其他国家的管辖权
。 《
东京公约

》 亦规定得十分

清楚
: “

本公约不排斥按照本国法行使任何刑事管辖权
。 ”

(第三条第三款 ) 可 是
,

有 人 却 认

为
: “
飞机上的犯罪行为

,

一般由飞机登记国行使刑事管辖权
,

而不论犯罪人的国籍如何和犯

罪时飞机在何地
。

按照公约第四条规定
,

只有当犯罪行为危及飞机当时所在国的安全或者犯

罪人或受害人是该国公民时
,

所在国才有权管辖
。 ”

(着重点是本文作者加的 ) 这种说法是对

公约规定的曲解
。

该公约第四条清楚规定
: “

非登记国的缔约国
,

不得为了对航空器内所犯罪行行使其刑事

管辖权而干予飞行中的航空器
,

但下列情况除外
:

(五种情 况
,

略 )
。 ”

(着 重 点 是 本 文 作 者

加的 )

把该公约的第三条和第四条联系起来看
,

其意思是说
:

外国飞机飞人一国领空
,

对该飞

机内的犯罪行为
,

登记国有管辖权
; 如果该飞机所飞经的国家的法律规定有管辖权

,

该飞经

国亦有管辖权
,

但这样的非登记国
,

除在所规定的五种情况下
,

不得仅仅为了行使其刑事管

辖权而干予飞行中的航空器
。

所谓
“ 干予

” ,

是说诸如拦截飞行中的航空器
,

以致勒令其降落

而干扰航空器的正常飞行
。

①这样的限制性规定完全是为了方便空中航行
,

从保障航行安全 出

发的
,

丝毫不是说
,

当外国飞机飞人一国领空时
,

该非登记国的飞经国只有在所述五种情况

下才有刑事管辖权
。

综上所述可见
, 《
东京公约

》 关于空中刑事管辖权的规定
,

是采取竞合管辖制度
。

所谓
`
竞合管辖

” , ②其英文是 C o n e u r r e n t J u r i s d i e t i o n ,

有人译成 a
并行管辖

" ,

另 有 人

译成 “ 共同管辖
” ,

都是一个意思
,

在国际法的意义上
,

是指同一案件数国都有管 辖 权 的 情

形
。

法国克洛德
·

隆布瓦说得好
:

关于刑法的国际公约
“ 引人注 目的是

,

其 目的不是解决竞

合管辖的无政府状况
,

而是让每一个管辖权都能得到实施
。 ” ⑧ 即是说

,

至今为止
,

没有一个

刑法国际公约解决了管辖权的冲突问题
; 这种冲突

,

只有通过事实上的优先权
,

或通过有关

国家协商解决
。

一九七 O 年签订了
《关于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

》 , ④简称
《
海牙公约

》 ; 由于是专为制 止

劫机犯罪活动订立的
,

人们又通称为
《反劫机公约

》 。

这个公约亦采取竞合管辖制度
,

按该公

约第四条规定
,

对该公约所指罪行
,

下列国家有刑事管辖权
:

1
.

“

罪行是在该国登记的航空器内发生的
” 。

按登记国原则该国具有管辖权
。

关于这一点
,

原公约草案写得很 明确
,

其措辞是
: “

在一国空气空间发生 了犯罪行为
,

如果该国不是航空器 的 登 记

国
,

不得为了行使其邢事管较迫使该肮空器降落
,

但下列情况除外
; ·

一
” 见国际民 航 组 Do

o 8 30 2一 CL l/ 50
一 2 号

文件
。

“
竞合

, 两宇组合在一起
,

既包含 了共同管辖的意
,

又突出了多个管辖权的冲突
, 法文的表迷亦有此意

,

故本文作

者采纳了
“

竟合管箱
”
的译法

。

; 国际刑法
, , 19 7生年法文版

,

第2 2 5页
。

截至 1 9 8 2年 6 月 30 日止
,

共 1片国批准 或加人 了该公约

②⑧④



2
. “
在其内发生罪行的航空器在该国降落时被指称的罪犯仍在该航空器内

” 。

这是指航空

器降落地国
,

按属地原则具有管辖权
。

3
. “

罪行是在租来时不带机组的航空器 内发生的
,

而承租人的主要营业所或无此种营业

所但其永久居所是在该国
” 。

这是指航空器承租人的主要营业所所在地国
,

或者是承租人的永

久居住地国
。

应如何看待这种管辖原则呢 ? 在国际民用航空领域中
,

采用租机
、

包机或互换

飞机经营业务的情况越来越多
,

这就出现了在一国登记的航空器由另一国的人经营的现象
,

也就随之产生了新的法律问题
,

就需要将登记国的职能和义务移转给经营人所属国
。

这一问

题早在一九六一年瓜达拉哈拉航空法会议通过第二号决议时就提了出来
,

直至一九六四年九

月
,

国际民航组织 (常设 )法律委员会第十届会议
,

才确定将职能和义务移转是最好的解决这

一问题的方案
。

最后
,

到一九八O 年十月
,

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通 过 了 修 改
《
芝加哥公约

》 的决议
,

增加第八十三条分条 (尚未生效 )
,

才解决这一问题
。

因此
, 《
海牙公约

》
关于这种管辖权的规定

,

可看成是适应国际民用航空发展的需要
,

是

运用登记国原则的一种延伸
。

那么
,

为什么又不直接采取承租人 (或经营人 ) 的所属国
,

而

是规定其主要营业所所在地国或其永久居住地国呢 ? 原因也很简单
,

完全是从国际社会的实

际出发
,

为避免双重或多重国籍可能引起麻烦而采取的措施
。

①

4
.

当被指称的罪犯在缔约国领土内
,

而该国未按有关规定将此人引渡给上述三类 中的

任何国家时
,

该国有义务对此规定管辖权
。

这是根据普遍适用原则赋予刑事管辖权
。

`
海牙公约

》
尽管没有明说劫机行为是国际罪行

,

又没有规定这种行为的罪名而只能由

国内法解决
,

但公约明确规定
: “
凡在飞行中的航空器内的任何人

:
(一 )用暴力或暴力威胁

,

或用任何其他恐吓方式
,

非法劫持或控制该航空器
,

或准备实施任何这种行为
,

或 (二 )是实

施或准备实施任何这种行为的人的同犯
,

即是犯有罪行
” 。

(第一条 ) “
缔约国承允对上述罪行

给予严厉处罚
” 。

(第二条
,

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加的 ) 这样便符合了运 用普遍适用原则规定刑

事管辖权的基本条件
,

因而在理论上对国际刑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但这种规定是否具有

实际意义
,

其关键是取决于对该公约第七条②的解释
。

由于这一条的规定是出席海牙会议 的

各国的不同观点的妥协产物
,

定下来的条文措辞颇为费解
。

因此
,

初看起来似乎是
“ 不引渡

就起诉
” 。

实则不然
。

该条的意思是说
,

一国如不引渡
,

(公安机关 ) 就应无例外地送交该国的

主管当局 (一般为检察当局 ) 以便起诉
;
是否起诉

,

完全 由该当局决定
,

其条件是
,

该当局

应按照本国法律以对待任何严重性质的普通罪行案件的同样方式作出决定
。

既然尚未送交法

院审理
,

当然在这里就谈不上作出判决了
。

国际上发生的实例
,

为上述解释提供 了证据
。

5
.

最后
,

任何国家都可按其本国法规定行使刑事管辖权
。

《海牙公约 》
签订后

,

一九七一年又签订了
《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

公约
》 , ③简称为

《
蒙特利尔公约

》 ,

又通称
《反破坏公约

》 。

该公约关于刑事管辖 权 的 规 定 与

《
海牙公约

》
基本上相同

,

为节省篇幅
,

不另赘述
。

国 内法关于 空中刑事管辖权的规定

尽管有上述国际公约的规定
,

但在具体实施中
,

亦应顾及有关国家的国内法规定
。

① 见国际民航组织D Oc 8 9 7 9一 L c/ 16 5一 1 号文件第86 页
。

② 第七条规定
: “

在其境内发现被指称的罪犯的缔约国
,

如不将此人引渡
,

则不论罪行是否在其境内发生
,

应无例外地将

此案提 交其主管当局以便起诉
。

该当局应按照本国法律以对待任何严重性质的普通罪行案件的 同样方式作出决定
。 ”

③ 截至 1 0 8 2年 6 月 30 止
,

共 1 15 国批准或加人 了该公约
。



关于空中刑事管辖权的国内法
,

大体上可划分为两种类型
。

第一类是以航空器登记国为

主
,

但有一定的附带条件限制
。

以法国为例
,

现行的
《法国民用航空法典

》 ( 1 9 7 5年版 ) 规定
“
运行中航空器内人 员之间的法律关 系

,

由该航空器登记国法律确定
,

直至领土地法正常管

辖后为止
” 。

(第 L 1 21 一 6 条 ) “ 法国法院对在法国登记的航空器内的任何犯罪行为均有 管辖

权
,

对在共和国领土外针对这样的航空器的任何犯罪行为或侵权行为也同样有管辖权
。 ”

(第

L1 21 一 7 条 ) “ 对未在法国登记的航空器内的犯罪行为或侵权行为
,

当雄事者或受害人 具 有

法国国籍
,

当该航空器在发生犯罪或侵权行为后降落在法国
,

或犯罪是发生在不带机组地 出

租给在法国有主要营业所
、

或无此种营业所但有永久居所的人的航空器内
,

法国法院有管辖

权
。

此外
,

如果未在法国登记的航空器被劫持
,

当罪犯处在法国时
,

法国法院对此劫机犯罪

行为以及被推定为与这一犯罪行为有直接关系的劫机罪犯所作危害乘客和机组的任何暴力行

为有管辖权
。 ”

(第 L 1 2 1一 8 条 )

上述规定即是说
,

外国航空器在法国飞行时
,

在其内所犯罪行
,

一般由该航空器登记国

管辖并适用该国法律
, 但在条文中所列举的条件下

,

法国仍有管辖权
。

第二类是既强调属地原则
,

又强调登记国原则
,

即对在本国飞行中的任何外国航空器内

的犯罪享有管辖权
,

对在国外飞行中的本国航空器内犯罪
,

亦享有管辖权
。

如
《
美国联邦航

空法
》 ( 19 78 年修订本 ) 第一章第一百零一条

“
定义

”
(3 8 ) 项规定

: “ `

合众国航空器特殊管辖

权
’
一语包括飞行中的下列航空器

: 1
.

合众国的民用航空器 , 2
.

合众国国防力量的航空器
:

3
.

合众国境内的任何其他航空器
, 4

.

(在下列条件下处在 ) 合众国境外的任何其他航空器
:

( 1 ) 其下一预定 目的地或前一起飞地点在合众国
,

如果该航空器下一站实际降落在合众国
;

(2 ) 遭迁如
《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

》 (即 1 9 7 0年
《海牙公约 》 )所指的机内

`
犯罪

行为 ’ ,

如果该航空器降落在美国而被指称的罪犯仍在机内
; 5

.

不带机组出租给承租人的任

何其他航空器
,

而该承租人的主要营业所
、

或无此种营业所但其永久居所在美国
。 ”

根据上述

规定
,

美国对飞行中的航空器享有极其广泛的管辖权
。

不仅如此
,

而且美国还在该法第一一

一O 条
“
管辖范围在地理上的延伸

”
中规定

: “
当总统确信本法之适用范围延伸至合众国以外

的水
、

陆区域及其上的空气空间符合国家利益
,

并且根据国际条约
、

协定或其他法律性协议

的规定
,

合众国政府具有在那里采取此种行动的必要合法权限时
,

总统得在他认为必要的范

围内
,

以一定的方式
,

在一定的期限内
,

采取此种行动
。 ”

我国 目前尚未颁布完整的航空法
。

根据我国现行的
《 外国民用航空器飞行管理规则

》
规

定
: “

外国民用航空器飞入或者飞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界和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飞行或者停

留时
,

必须遵守本规则
。 ”

(第一条 )
“
外国民用航空器及其空勤组 (即机组 ) 成员和乘客

,

在

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飞行或者停留时
,

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和有关入境
、

出境
、

过境的法令规章
。 ”

(第三条 )
“
飞入或者飞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界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飞

行或停留的外国民用航空器
,

其空勤组成员和乘客
,

如果违反本规则
,

由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或者其他主管机关根据具体情况给予罚款及其他处分
;
情节重大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

院处理
。 ”

(第四十三条 ) 这就说明了
,

对飞入我国的外国民用航空器及在其内发生的犯罪行

为
,

我国有管辖权
。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
: “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飞机内犯罪的

,

也适

用本法
。 ”

(第三条 ) 也就表明不论我国飞机在何处
,

我国对在其内的犯罪行为仍有管辖权
。


